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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幣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有關《穩定幣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的
背景資料，並概述議員在立法會相關委員會討論此課題時所提

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2. 政府於 2022年 10月發表《有關香港虛擬資產發展的
政策宣言》(“《政策宣言》”)，闡明有關在香港發展蓬勃的虛擬
資產行業和生態圈的政策立場和方針。《政策宣言》開列政府

落實適當監管及市場發展措施的計劃，以促進行業可持續及負

責任地發展。監管方面，政府及金融監管機構會採取 “相同業
務、相同風險、相同規則 ”的原則，並訂出所需規限，以應對
虛擬資產的相關風險，包括在金融穩定、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以及投資者保障方面的實際和潛在風險。    
 
3. 因應《政策宣言》，政府當局於2022年7月向立法會提出
《 2022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於2022年12月獲制定為《2022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
資金籌集 (修訂 )條例》，為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設立在《打擊
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615章 )下的發牌制度 (“打擊
洗錢條例發牌制度 ”)。在 “打擊洗錢條例發牌制度 ”生效後，
任何人如在香港經營虛擬資產交易平台業務或向香港投資者

積 極 推 廣 有 關 業 務 ， 須 獲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證監會 ”)發牌。 “打擊洗錢條例發牌制度 ”已自2023年6月1日
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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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穩定幣發行人發牌制度  
 
4. 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局留意到穩定幣宣稱與某些傳統

的金融資產 (一般是法定貨幣，就如法幣穩定幣 )維持相對穩定
價值，並有可能發展成獲廣泛接受的支付媒介，因而融入主流

金融體系。當中法幣穩定幣相較其他類型的穩定幣可能帶來更

為迫切的風險，因此政府當局認為有需要訂立法幣穩定幣發行

人監管制度，以風險為本和靈活的方式監管法幣穩定幣

發行人。   
 
5.  此外，金融穩定理事會 1已於2023年敲定就監管穩定幣
的最終建議。根據有關建議，成員地區的金融監管機構應落實

措施，以監管和監察在其管轄區進行的穩定幣活動，應對潛在

的金融穩定風險。 2金融穩定理事會亦容許各地區通過禁止

穩定幣活動，以管理穩定幣所帶來的風險。在國際上，設立發牌

制度的做法更為常見。考慮到《政策宣言》所載政府對虛擬資產

的政策，政府當局認為設立發牌制度更適合香港。    
 

6. 政府當局曾於 2023年 12月至 2024年 2月就擬議穩定幣
發行人發牌制度 (“擬議發牌制度 ”)進行公眾諮詢。據政府當局
所述，整體而言，其政策目標和主要建議獲得廣泛支持，相關

的諮詢總結亦已於2024年7月發表。擬議發牌制度的主要特點
載述於下文各段。  
 
所涵蓋的穩定幣  

 
7. 擬議發牌制度將聚焦於法幣穩定幣，並將須受金融

管理專員 (“專員 ”)規管的 “指明穩定幣 ”，界定為宣稱錨定一種
或多於一種官方貨幣以維持穩定價值的穩定幣。   
 
受規管穩定幣活動  
 
8. 在擬議發牌制度下，任何人如未獲專員批予牌照，不

得在業務過程中於香港進行受規管穩定幣活動，包括發行指明

                                                      
1 金融穩定理事會於 2009年成立，負責在國際層面協調不同地區的

金融業監管機構及國際標準制訂組織的工作，以及促進國際金融

規例的改革。內地與香港均為金融穩定理事會的成員。  
 
2 金融穩定理事會將於 2025年就其成員地區 (包括香港 )的實施進展

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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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幣。任何人向香港公眾積極推廣其指明穩定幣的發行，即

視作顯示自己進行受規管穩定幣活動而須獲專員發牌。   
 
發牌準則  
 
9. 擬議發牌準則包括以下主要元素：  
 

(a) 儲備資產的管理及穩定機制：指明穩定幣的儲備資產
市值在任何時候都必須至少相等於其流通面值；  

 
(b) 贖回：持牌人必須向提出有效贖回要求的指明穩定幣

持有人支付指定穩定幣的面值，而不得附加過於繁瑣

的條件和不合理的費用；  
 
(c) 在香港有實體公司：為確保專員能進行有效監管與執

法，持牌人必須在香港設有實體公司；  
 
(d) 財政資源：持牌人必須具備充足財政資源以經營其業

務，包括最低繳足股本為2,500萬港元的要求；  
 
(e) 適當人選：持牌人的控權人、行政總裁及董事必須為

適當人選，負責管理與營運受規管穩定幣活動的人員

必須具備所需知識和經驗；及  
 
(f) 審慎及風險管理：持牌人必須設有適當的風險管理

政策及程序，以管理其業務經營產生的風險，有關的

政策及程序須與其經營規模及複雜程度相稱。持牌人

亦應設有健全和適當的管控制度，以防止及打擊可能

出現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   
 

對銷售指明穩定幣的限制  
 
10. 在擬議發牌制度下，只有以下受專員或證監會監管的

機構才可向公眾銷售指明穩定幣：(a)擬議發牌制度下的持牌
人；(b)獲證監會發牌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c)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 (第 571章 )第 116條獲證監會發牌進行第 1類受規管
活動的法團；及 (d)《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所界定的認可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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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  
 
11. 對於那些在擬議發牌制度生效前已在香港設有具意義

且實質業務的原有指明穩定幣發行人，政府當局建議為這些發

行人提供6個月的過渡安排。   
 
 
《穩定幣條例草案》  
 
12. 條例草案於 2024年 12月 6日在憲報刊登，並在 2024年
12月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進行首讀。條例草案旨在：(a)訂定監
管涉及穩定幣的活動； (b)訂定專員的調查及執法權力；及
(c)訂定附帶及相關事宜。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詳載於 2024年
12 月 11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案 編 號 ：
B&M/4/1/44C)第 22段，以及有關條例草案的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LS80/2024號文件 )第4至15段。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
自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13. 政府當局分別在 2024年 4月 8日及 2024年 7月 19日，就
擬議發牌制度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和Web3及虛擬資產發展事
宜小組委員會。議員普遍支持擬議發牌制度，以應對法幣穩定

幣對貨幣和金融穩定帶來的潛在風險，並為法幣穩定幣用户

提供保障。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發牌準則及條件  
 
14. 議員察悉在擬議發牌制度下對穩定幣發行人施加的

財政資源要求，即發行人的最低繳足股本應為流通法幣穩定幣

總額的 1%，而發行人必須確保法幣穩定幣的儲備資產總值在
任何時候不得少於流通法幣穩定幣的面額。議員建議適度放寬

有關要求，以容許更多參與者進入市場並促進業界的長遠

發展。   
 
15. 政府當局表示，制訂財政資源要求的主要考慮，是在

保障投資者和維持市場競爭力之間取得平衡。在訂定擬議最低

繳足股本要求時已考慮到公眾的意見，由最初建議的流通法幣

穩定幣面額的2%調整為1%。就儲備資產，政府當局解釋，鑒於
每一個穩定幣均代表某個法定貨幣的價值，要徹底保障穩定幣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rief/bm4144c_2024121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brief/bm4144c_2024121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hc/papers/hc20250103ls-80-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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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可追溯其背後的法定貨幣價值，並吸收任何風險事故的

潛在損失，基本的要求是需要有相應的儲備資產。有關的國際

標準亦強調儲備資產必須至少是發行額的百分之百保障。   
 
16. 議員關注到，業界在應付贖回要求方面可能出現技術

困難。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據擬議發牌制度，法幣穩定幣

發行人必須及時處理贖回要求，即在一個工作天內處理，在

香港市場，這是一項切實可行的要求。一般而言，法幣穩定幣

用户可通過運作良好的交易所套現。    
 
17. 議員關注到，對穩定幣發行人建議施加的披露及匯報

要求中，其中一項規定是有關發行人必須至少每月聘請一名

合資格獨立審計師進行核證；他們指出，香港會計師公會以至

會計及財務匯報局，目前均沒有對匯報和審計虛擬資產作出指

引。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與會計師公會或會計及財務匯報局

商討，盡快落實指引，供會計業界參考。政府當局表示，會與

香港會計師公會跟進制訂指引的工作。    
 
保障投資者  
 
18. 議員指出，在擬議發牌制度下，只有持牌人發行的法幣

穩定幣才可售予零售投資者，由非獲發牌發行人發行的法幣

穩定幣則只可售予專業投資者。議員建議加強對專業投資者的

保障。   
 
19.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法幣穩定幣在擬議發牌制度實施

前已存在，擬議發牌制度的目的並不是禁止銷售非獲發牌發行

人所發行的法幣穩定幣。中介機構在向客户推廣金融投資產品

時必須評估產品是否適合客户，而在銷售非獲發牌發行人所

發行的法幣穩定幣時，亦須清楚列明該法幣穩定幣不是持牌法

幣穩定幣。政府當局強調，專業投資者應具備相當的資產規模

和專業投資知識，他們在投資於非獲發牌發行人所發行的法幣

穩定幣時須自行承擔投資風險。   
 
穩定幣發行人 “沙盒 ” 
 
20. 議員詢問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為測試穩定幣
發行人的運作而推出的穩定幣發行人“沙盒”的推行情況，並就
“沙盒 ”參與者的數目、相關審批流程的透明度、潛在應用場景
會否對申請人構成局限等事宜表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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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府當局表示，推出穩定幣發行人 “沙盒 ”的目的，是
讓有實質意願和合理計劃在香港發行穩定幣的機構，在風險可

控範圍內測試穩定幣的發行流程、業務模式、對投資者的保障

和相關風險管理制度，並就日後擬實施的監管要求與金管局

進行雙向溝通。當局並沒有對 “沙盒 ”申請者的數目設定上限，
亦認為申請參與沙盒時的應用場景，不會局限有關穩定幣將來

應用於其他場景。然而，申請者需要展示詳盡的業務計劃，例如

提出具體的穩定幣應用場景，並說明其業務可如何切實可行地

解決實體經濟中的痛點，為香港的經濟和金融活動帶來效益和

新機遇。申請者的 “沙盒 ”計劃必須具體解釋如何透過 “沙盒 ”，
展示穩健而合規的穩定幣發行業務。    
 
人力資源供應  

 
22. 議員關注到，香港是否有足夠人才為擬議發牌制度

進行相關的風險管理工作。政府當局回應時指出，香港有足夠

的專業人才進行實施發牌制度所需的資產管理和託管、打擊

洗錢及審計等工作。再者，金融服務及創新科技是香港人才

清單下所涵蓋的行業領域，獲批來港的金融科技人才包括熟悉

穩定幣運作的人才。   
 
 
立法會質詢  
 
23. 在 2024年 2月 21日、 6月 5日及 12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議員曾就穩定幣與虛擬資產的規管和發展事宜提出質詢。

該等質詢及政府當局答覆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相關文件  
 
2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5年1月16日  



附錄  
 
 

《穩定幣條例草案》委員會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財經事務委員會  2024年4月8日  會議議程第 IV項：香港金融科技
發展及擬議穩定幣發行人監管

制度  
 
會議紀要  
 

Web3及虛擬資產
發展事宜小組委

員會  
 

2024年7月19日  會議議程第 I項：擬議穩定幣發行
人監管制度  
 
會議紀要  
 

 
 
立法會會議  

 
文件  

2024年2月21日  第7項質詢：規管虛擬資產交易  
 

2024年6月5日  第9項質詢：推動穩定幣與虛擬資產的發展  
 

2024年12月11日  第15項質詢：數字資產的政策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fa/agenda/fa20240408.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24040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24040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hc/sub_com/hs01/agenda/hs0120240719.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hc/sub_com/hs01/minutes/hs01202407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hc/sub_com/hs01/minutes/hs0120240719.pdf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40221#103023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40605#112468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41211#133580

